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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参加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

核准工作的通知

云人社发〔2015〕306 号

各州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项目的决

定》（云政发〔2014〕70 号）精神，决定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，
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按属地原则由省、州

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分级核准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统一认识，加强领导

省、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参加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，是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精简行政审

批项目决定的重要举措。要提高对提前退休核准权限转变的认

识，加强领导，明确分管领导，切实把这项政策性强，涉及职工

切身利益的工作做好。

二、严格程序，落实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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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格程序开展工作

1.申请。达到提前退休条件，需要提前退休人员，本人需提

出书面申请。

2.初核。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已经在单位公

示过且无异议的申请提前退休参保人员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出

具初核意见。

3.公示。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初核合格人员

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并在州（市）级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网或州（市）级政务网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（含

节假日）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用人单位（城镇个体工商户、自谋

职业人员以及采取各种灵活方式就业人员由人事档案代管机构）

填写《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初核、核

准意见记录表》（见附件 1）一式二份、《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核准表》（附件 2）一式三份、《云

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证发放花名册》（见附

件 3）一式二份，经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分管领导

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。

4.核准。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真审核申报

人档案，严格按相关政策核准退休。核准通过的，由州（市）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给退休证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发

放基本养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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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和省属行业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保的，由行业主管

部门初核后，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相关制度

1.备案制度。各州（市）核准前应将核准计划提前一周报厅

养老保险处备案。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前，将加盖公章

的《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初核、核准

意见记录表》以及半年、全年工作总结连同电子版报省厅养老保

险处备案。

2.承诺制度。用人单位在向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提交申报人提前退休相关材料的同时，要附上单位对档案资料

真实性的书面承诺，保证对档案不实造成的后果负责。

3.痕迹管理制度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核准过程

中，要加强痕迹管理，对档案记载内容有疑义的，应在留存申报

材料影像资料后通知有关单位补充原始资料；核准人员在经办过

程中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，要经核准部门集体研究处理并保存好

相关会议记录等资料。

4.检查制度。省厅将不定期采取不同方式对州（市）初核、

核准等工作进行督促检查。各州（市）要制定措施加强对所属县

（区）督促检查。

5.责任追究制度。因用人单位或个人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

政部门提供虚假资料办理了退休手续的，必须纠正；人力资源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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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核准中，若有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

收受贿赂、滥用职权等行为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问责；

对涉嫌社会保险欺诈构成犯罪的，应按《人社部、公安部关于加

强社会保险欺诈案件查处和移送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

14 号）依法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。

三、明确责任，加强监督

（一）明确核准权限。核准权限在省、州（市）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部门，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只负责

对申请人提供材料进行审核，出具初核意见。各地不能将核准权

限直接或者变相交至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。

（二）把握政策规定。以国务院《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

行办法》（国发〔1978〕104 号）、原国家劳动总局《关于贯彻

执行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〉的若干具体问题

的处理意见（草案）》、《云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

施办法》（云政发〔2000〕212 号）、《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07 第 4 号公告）

等文件为核准依据，不能突破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规定。

（三）严格相关要求。禁止违反程序办理核准手续，禁止违

反政策擅自放宽核准条件。禁止经办人员向申报人承诺许愿；不

允许跨行业执行特殊工种目录办理退休，不允许自行认定新增特

殊工种项目，不允许在企业改制时擅自认定职工特殊工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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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落实工作责任。经办人、负责人在《云南省参加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初核、核准意见记录表》上签字

后，核准部门才能在《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

前退休核准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加盖“××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企业退休核准专用章”，办结核准手续。

（五）认真监管到位。根据省政府要求，要加强对此项工作

的监督。省厅将加强业务指导和每年组织人员对各州（市）核准

提前退休的结果进行抽查，抽查不合格的，责成整改，如措施不

力，导致发生群体事件的，将依法依规对责任人进行处理。

附件：1.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

核、核准意见记录表

2.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

核准表

3.云南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证

发放花名册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5 年 12 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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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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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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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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